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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池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2起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典型案例的通报
各县（区）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各派驻（出）机构，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纪委，广西职业教育中心纪委，市属各企业纪委：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释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明确信号，现将查处的2起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1.宜州区交通运输局落实宜州区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不力问题。2018年3月至6月，宜州区交通局在落实2018年3月宜州区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过程中，仅对反馈意见进行任务分解，没有具体抓落实，并在《宜州区委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统计表》中对反馈意见全部按照“已完成”进行上报。2018年9月，市委巡视巡察整改督查组对该单位进行督查时，发现上报“已完成”的问题仍未整改到位。因落实整改不力、虚假报告整改进度，2019年1月，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建新，党组成员、副局长潘鸣波，党组成员、副局长、主任科员骆裕东等3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党委组织委员廖显安制作虚假党建材料应付巡察组巡察问题。2018年4月至5月，河池市委巡察组对龙岸镇党委开展巡察，廖显安在收集整理所负责的党建材料过程中，发现该镇党委没有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向廖俊波同志学习的活动，也没有具体行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廖显安对发现的问题未请示报告，制作虚假材料上交市委巡察组应付检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以上两起案例，暴露出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觉悟不高，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待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目无规矩，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两个维护”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严明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保障。各级党组织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抓起，以严的标准要求党员，以严的措施管住干部，把“两个维护”的要求体现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强化对践行“四个意识”、贯彻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违纪违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中共河池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9年7月25日
    （此件发至乡镇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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